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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田开发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环境影响研究
熊运实　郭志红　梁 涛　高启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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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配合国家五部委开展油气勘探开发涉及环境敏感区联合调研中所发现的问题，如油气

田企业涉及的环境敏感区及生态保护红线类型复杂、数量众多，其划定的科学性，涉及该类地区油气生产

设施强制退出缺乏有力法律法规支持等，提出进一步评估、梳理现有环境敏感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的范围

和功能分区，区别对待、加强环境敏感区禁止情况的针对性，降低环境敏感区内油气设施退出的盲目性，

加强油气资源探、采矿权批准的严肃性，分级管控、建立战略储备勘探及分级开发机制等对策建议；并对

油气田企业提出加快摸清环境质量现状，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进一步加大对国家油气勘

探开发战略评估提供技术支持的重视力度和参与力度，加快与地方政府就生态保护红线问题沟通对接，

积极争取纳入地方政府正面清单管理，加快建立并完善油气生产及设施建设的基础数据库，建立生态保

护红线管理信息系统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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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

调生态文明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生态环境部门正在制定空前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法

律法规，执行最严厉的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与问责，其

中实行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是最严厉的生态环境保护

制度之一。如何破解油气勘探开发增储扩能、保产提

效与环境保护，特别是与环境敏感区及生态保护红线

和正在改革推进的自然保护区保护之间的矛盾，成为

当前形势下制约油气田开发的瓶颈问题之一。

２０１８年７月，习近平总书记做出关于“大力提升

勘探开发力度，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批示。为深入

贯彻落实习总书记这一重要指示精神，配合国家五部

委（国家发改委、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草

局、国家能源局）完成油气勘探开发涉及环境敏感区

联合调研，２０１９年，中国石油集团安全环保技术研究

院有限公司作为牵头负责单位，开展了《油气勘探开

发对环境敏感区环境影响研究》工作，为国家五部委

调研组向国务院报送油气勘探开发涉及环境敏感区

和生态保护红线政策调整建议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

撑。本次研究工作是坚持生态文明建设，同时保障国

家能源安全，制定国家能源政策方面的一次有益

尝试［１５］。

１　研究发现的主要问题

１．１ 涉及的环境敏感区及生态保护红线类型复杂、

数量众多

　　通过对１６家油气田企业进行调研，共涉及环境

敏感区１４８处。其中自然保护区４３处，水源地保护

区８１处，地质公园２处，森林公园２处，风景名胜区９

处，其他环境敏感区１１处。

１．２ 油气勘探开发项目的特殊性未区别对待

相比固体矿产资源开采，油气勘探开发具有生态

扰动小、污染小、运行稳定等特点，同时随着科技的发

展，油气勘探开发污染物不落地等清洁生产及生态环

境保护措施不断进步，进一步降低了对生态环境的影

响，而油气勘探开发涉及环境敏感区时，相关的环境

保护法律法规制度及环保监督和管理并未充分考虑

上述区别及清洁生产等环保技术进步等情况，导致油

气勘探开发项目难以顺利开展。

１．３ 环境敏感区及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划定的科学

性问题突出

　　在跟随国家五部委调研过程中，发现部分环境敏

感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特别是地方省、市及以下级别

的环境敏感区和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时，存在以下突出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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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对环境敏感区及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必要

性和科学性论证不足、随意划定范围等。相关研究部

门和管理部门在划定环境敏感区及生态保护红线时，

往往只根据《全国生态功能区划》等现有资料，主要采

取图上作业甚至图件叠加为主结合实地调查等做法，

从而导致环境敏感区和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范围过

大，环境敏感区功能分区不合理。如自然保护区核心

区、缓冲区面积过大是突出的问题之一。

二是相关研究部门和管理部门在划定环境敏感

区及生态保护红线时，深入现场调研不够、缺乏科学

监测分析，对要划定的区域内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取

得合法矿权的油气勘探开发等项目情况不清楚、或清

楚但不予重视，没有落实“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

发”的发展理念；有的直接将上述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划入等。这就导致油气勘探开发项目与环境敏感区

和生态保护红线的区域关系从能够避免变成无法避

免、从小范围重叠变为大范围重叠。

１．４ 涉及环境敏感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的项目难以

正常开展

　　随着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收紧，各级政府对

于“油气勘探开发在先，环境敏感区和生态保护红线

划定在后”的油气勘探开发项目审批更加严格，甚至

对于按照法律法规正常准许建设的项目，亦持更加谨

慎的态度，加大了审查力度，导致项目难以正常开展。

１．５ 涉及环境敏感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的油气生产

设施强制退出缺乏有力的法律法规支持

　　一是不论油气生产设施是否先于环境敏感区和

生态保护红线建成的历史事实，对于涉及环境敏感区

的油气生产设施，各级地方政府基本采取“一刀切”的

方式，要求全面退出，不但影响了油气生产，同时会因

仓促退出而形成新的安全、环保隐患。

二是对于自然保护区实验区、水源地三级保护区

或准保护区，且属于“油气开发生产在先、保护区划定

在后”的情形，强制要求油气生产设施退出，缺乏有力

的法律法规依据。

三是对于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的油气生产设施

要求退出，更是缺乏法律法规依据，国家目前尚未出

台生态保护红线管控的有关法律法规［３６］。

２　研究报告中提出的主要建议与对策

２．１ 进一步评估、梳理现有环境敏感区和生态保护

红线的范围和功能分区

　　由于历史遗留等多种原因，部分环境敏感区和生

态保护红线范围论证不够充分，边界划分偏大，造成

油气田企业的探矿权、采矿权与环境敏感区和生态保

护红线重叠较多，特别是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区，极

大限制了国家能源战略的空间拓展。建议国家相关

部门开展进一步调研和科学论证，在充分考虑保障能

源安全的前提下，探讨调整环境敏感区范围及功能分

区和生态保护红线范围的可能性。该建议随着《油气

勘探开发对环境敏感区环境影响研究》报告上报国家

能源局等部委，为五部委向国务院报送油气勘探开发

涉及环境敏感区和生态保护红线政策调整建议提供

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开展生态保护红线评估工作

的重要批示，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办公厅于２０１９

年６月２９日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下发《关于开展生态保护红线评估工作的函》（自然资

办函〔２０１９〕１１２５号），并附《生态保护红线评估工作方

案》。国家能源局综合司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３日以特急向

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发文《关于请抓紧就生态保护

红线评估工作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对接的函》。

自然资办函〔２０１９〕１１２５号文件明确，请各省（区、

市）科学评估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情况，调整完善区划成

果，确保生态保护红线权威、科学、可执行。《生态保护

红线评估工作方案》要求核实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内重

大基础设施工程、合法矿权、战略性矿产资源区域等情

况，提出解决矛盾冲突的规则和方法［５７］。

２．２ 区别对待，加强环境敏感区禁止情况的针对性

建议组织法律、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专家，对于不同

情况区别对待，不搞“一刀切”。例如，对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

理规定》《自然保护区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中涉及环境敏感区的“禁止行为”进行修正或修订。

２．２．１ 区别对待固体矿与油气矿

鉴于油气勘探开发与固体矿勘探开发的巨大差

别，建议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

名胜区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中“矿产”包含的矿种。

２．２．２ 区别对待油气勘探与油气开发两个不同阶段

通过分析，油气勘探与油气开发的工艺不同，对

环境的影响程度亦不相同。油气勘探过程对环境影

响微乎其微，且为暂时性影响，建议在自然保护区的

核心区、缓冲区和水源保护区一、二级区内有条件放

开对油气勘探活动的限制；自然保护区实验区、水源

保护区准保护区、其他环境敏感区内全面放开对油气

勘探活动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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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 区别对待油田开发和气田开发

气田开发，尤其常规气田和储气库建设，对环境

影响相对较小，除施工期会产生部分环境影响外，运

行期环境影响主要集中在联合处理站，且主要为环境

空气污染，开发区块基本无污染物产生。因此，建议

适当放宽环境敏感区内的常规气田开发活动，如水源

保护区的二级区和准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

其他环境敏感区非核心区域允许常规气田开发及储

气库建设，有条件放开对油田开发的限制。

２．３ 尊重历史，降低环境敏感区内油气设施退出的

盲目性

　　对于“油气勘探开发在前、环境敏感区划定在后”

的情况，建议调整环境敏感区范围及功能区划，对于

“环境敏感区划定在前、油气勘探开发在后”的情况，应

在严格保证不增加环境扰动和环境影响的前提下，暂

缓油气生产设施的退出机制，通过进一步评估，科学制定

退出方案或明确继续生产的环保要求，不搞“一刀切”。

２．４ 严格控制，加强油气资源探、采矿权批准的严

肃性

　　鉴于大型国有企业的环保意识、环保责任感较

强，环保资金投入有足够保障，因此建议继续由大型

国有企业掌握油气资源探矿权、采矿权，有利于实现

油气勘探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２．５ 分级管控，建立战略储备勘探及分级开发机制

　　全面开展国家油气资源勘探（包括环境敏感区

内），夯实能源战略储备基础。在确定油气资源储量

分布的基础上，编制油气资源分级开发标准，根据油

气资源对外依存度、国际局势、涉及环境敏感区情况

等因素，建立分级开发管控机制。

３　对油气田企业的相关建议

３．１ 加快摸清环境质量现状

要结合国家最新的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调

查、监测油气田开发区域内土壤、地下水及涉及重要

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等功

能的生态功能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石

漠化、盐渍化等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域的环境质量现

状数据、生态环境现状资料，为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

和管控提供重要的环境本底情况。

３．２ 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

进一步加强与生态环境部、国家能源局等国家部

委的汇报沟通，及时准确把握国家环保政策走向，加

强生产与政策衔接，提高油气生产及基础设施规划决

策中的预判准确性，提升规划方案与国家政策的契合

度，掌握主动权。坚持做到“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

保护”，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同时，实现油气生产与

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３．３ 进一步加大对国家油气勘探开发战略评估提

供技术支持的重视力度和参与力度

　　紧扣国家生态环境政策方向与油气勘探开发生

产实际，积极承接国家部委委托的专项任务、政策研

究及标准制定等工作，以实际成果作为技术支撑，展

现油气田企业肩负国家能源安全保障责任、生态环境

保护责任、社会经济发展责任的企业形象，不断提升

话语权和影响力。

３．４ 加快与地方政府就生态保护红线问题的沟通

对接

　　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到２０２０年年底前，全国全面

完成生态保护红线的勘界定标，基本建立生态保护红

线制度。

根据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６日，生态环境部办公厅、自然

资源部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印发《生态保护红线勘界

定标技术规程》的通知”要求，对生态保护红线内涉及

矿业权（探矿权、采矿权）、国家规划矿区、战略性矿产

储量规模在中型以上的矿产地等边界进行校核，确保

“三条控制线”不交叉、不重叠，并预留发展空间。因此，

各油气田企业应抓住各省（区、市）按国家要求开展的生

态保护红线评估工作的契机和《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

技术规程》要求，继续跟踪油气田区域内生态保护红线的

划定进展和勘界定标进程，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８９］：

一是处于尚未最终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省、市、

县区域的油气田企业，要加快与地方政府的协调，妥

善解决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油气资源开发的关系，实

现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

二是处于已划定并公布生态保护红线的省、市、县

区域的油气田企业，要及时掌握油气田开发区域是否有

划入生态保护红线的油气井等油气生产设施或矿权范

围。对于已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油气生产设施或矿

权范围，要与地方紧密结合，力争在本次地方政府开展的

生态保护红线评估和勘界定标过程中协商提出涉及油气

生产设施或矿权范围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调整方案。

３．５ 积极争取纳入地方政府正面清单管理

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管理，

但并非“无人区”。依据《全国主体功能区划》，禁止开

发区域是禁止进行工业化、城镇化开发的区域，并非

禁止一切人类活动。

·３·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熊运实等：油气田开发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环境影响研究



目前，为规范生态保护红线各类活动，有的地方

政府采用正面清单的方式进行管理，明确在生态保护

红线内允许进行投资经营的领域、行业、技术、规模

等，并提出相应的环境管控措施，从而简化生态保护

红线这一特殊区域的资源利用管理。

３．６ 加快建立并完善油气生产及设施建设的基础

数据库

　　充分运用卫星遥感、生态学对比、大数据分析等

先进技术手段，客观、准确地分析、研判油气勘探开发

对不同类型环境敏感区的影响情况，为有效解决油气

勘探开发中触及环境敏感区、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

红线等问题提供科学、有力的技术支撑。

３．７ 建立生态保护红线管理信息系统

在现有的ＨＳＥ管理信息系统中，增加油气田开

发区域内生态保护红线的信息化管理内容，包括生态

保护红线的分布范围、坐标、油气井等油气生产设施

数量、油气储量情况、土壤及地下水的监测数据、国家

和地方政府关于生态保护红线的法律法规要求及严

格管控要求等。

参 考 文 献

［１］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ＥＢ／

ＯＬ］．（２０１８０１１４）［２０１９１１２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ｏｈｕ．

ｃｏｍ／ａ／２１６５６２１６８＿９９９１４０６０

［２］　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基线划定技术指南（试行）

［ＥＢ／ＯＬ］．（２０１４０２１１）［２０１９１１２０］．ｈｔｔｐ：／／ｃｎ．ｃｈｉｎａ

ｇａｔｅ．ｃ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４０２／１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３１４３１５９８．ｈｔｍ．

［３］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ＥＢ／ＯＬ］．（２０１５０５０５）［２０１９１１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５０５／０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８５７３６３．ｈｔｍ．

［４］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

护红线的若干意见［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２０７）［２０１９１１

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２０１７０２／０７／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１６６２９１．ｈｔｍ．

［５］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７２７）［２０１９１１

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ｎｅｐ．ｇｏｖ．ｃｎ／ｘｘｇｋ／ｈｂｙｗｘｘｇｋ／ｚｒｓｔ／ｓｔ

ｂｈ／ｓｔｈｘ／ｗｅｂｉｎｆｏ／２０１７／０７／１５１０１３４７２１８５３０１８．ｈｔｍ．

［６］　闵庆文，马楠．生态保护红线与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区别

与联系［Ｊ］．环境保护，２０１７（２３）：２６３０．

［７］　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生态保护红

线评估工作的函》（自然资办函〔２０１９〕１１２５号）［ＥＢ／ＯＬ］．

（２０１７０７３１）［２０１９１１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ｅｅ．ｇｏｖ．ｃｎ／

ｘｘｇｋ２０１８／ｘｘｇｋ／ｘｘｇｋ１３／２０１９１１／ｔ２０１９１１０６＿７４０９３７．ｈｔｍｌ．

［８］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态保

护红线勘界定标技术规程》的通知［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０９１０）

［２０１９１１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３４０１５２７０８＿６５６７０５．

［９］　熊运实．油气田开发面临的生态保护红线问题及对策与

建议［Ｊ］．油气田环境保护，２０１８，２８（６）：１３．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１２０４）

（编辑　王 薇

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

）

·４· 油气田环境保护·热点与综述　　　　　　　　　　　　　Ｖｏｌ．２９　Ｎｏ．６　




